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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真视通”）2017 年 1

月 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5年11月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等中

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2015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

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3、2015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授予

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的调整、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发表了独

立意见。 

4、2017年1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同意回购注销姜子星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导致所涉及

的第一期可解锁份额的20%（400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32.08元/股；同意57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可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为25.82万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原因、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资金来源 

（一）回购原因和回购数量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八章“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

锁条件”中“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的规定，考核

结果为“合格”的可解锁比例为80%。公司激励对象姜子星2016年的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为“合格”，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回购其

已获授但因个人绩效考核导致部分不能解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400股。 

（二）回购价格 

公司2016年5月16日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该方案已于2016年6月20日实施完毕。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四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原则”规定“4、派息：P＝P0-V，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32.38元-0.3元=32.08元 

（三）资金来源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支付回购价款12,832元。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的股本变动情况 

上述股票的拟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400股，公司总股本将由

8064.65万股变更为8064.61万股。公司将在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办理完成后，及

时披露公司股份总数和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四、本次回购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对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处理，回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较少，

且回购所用资金较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较大影响，也不会

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职，认真履行

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的意见 



 

（一）监事会的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后，公司实施了2015年度权

益分派，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规定，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调整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公司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由于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的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

考核为“合格”导致所涉及的第一期可解锁份额的20%（400股限制性股票）由

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2.08元/股。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根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规定，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2.38元/股调整为32.08元/股，本次调

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

定，且本次调整已取得股东大会授权、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因此，我们认为此项调整符合有关规定，同意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

团队的勤勉尽职。 

（三）律师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

和批准，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回购股票数量和价格均符合《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公司应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

按照《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

注销登记手续。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7 日 

 




